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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4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2018年2月9日召开的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

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总额度不超过8亿元，投资期

限不超过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在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2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8）。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2018年7月12日至2018年8月13日进行委托理财

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公司

受托

人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风险

评级

投资方向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起息日

购买金

额（亿

元）

赎回情况

智度

科技

股份

有限

公司

招商

银行

北京

分行

招商银行

朝 招 金

（多元稳

健型）理

财计划

非保

本浮

动收

益类

R2稳

健型

本理财计划资金由招商银行投资于银行

间和交易所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

好的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理财直接融资工具、

资金拆借、逆回购、银行存款、券商收益凭

证等，并可通过信托计划、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等资产管理计划进行投资。

3.57%

2018

年 7 月

16日

0.40 未赎回

2018

年 7 月

19日

0.9 未赎回

以上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及子公司暂时闲置的

自有资金。

二、进行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在保证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部分 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风

险可控，公司对具体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收益进行充分的预估与测算，确保

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对公 司的日常经营与主营业务的发展造成影响，并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暂时闲置的 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财务

成本，为广大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公司委托理财的项目都会经过严格的评估和筛选，但金融市场

受宏

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

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及时根据证券市场环境的变化，加强市场分析和调研工作，

及时调整投资策略及规模，严控风险；

2、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对象，尽量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

品；

3、公司将实时跟踪和分析资金投向，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

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的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 受托人

产品

名称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起息日 赎回日 购买金额（亿元）

理财收益

（元）

智度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

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朝招金

（多元稳健型）

理财计划

3.57%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3月2日 0.05

2,572,995.9

（截至2018年8

月1日）

2018年7月18日 0.25

2018年4月3日 未赎回 0.5

2018年4月16日 未赎回 0.6

2018年5月28日 0.5 2018年6月7日

未赎回 0.5 2018年6月15日

2018年7月18日 0.45 2018年6月29日

未赎回 0.55 2018年7月16日

未赎回 0.4 2018年7月19日

未赎回 0.9 2018年4月3日

招商银行日益月

鑫理财计划

4.70% 2018年3月13日 2018年4月12日 1.45 563,760.00

中信银行

郑州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天天快车A

款人民币理财产

品

3.10%

2018年2月14日 未赎回 0.3 --

2018年3月12日 未赎回 0.3 --

2018年4月3日

未赎回 0.8 --

2018年4月27日 0.2 145,972.60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周期35天理

财产品

4.80%% 2018年2月14日 2018年3月21日 1.45 667,393.26

浦发硅谷

银行北京

分行

浦发硅谷银行科

创宝1号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4.00% 2018年6月6日 2018年7月6日 0.5 164,383.56

广州市

智度互

联网小

额贷款

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

广州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

稳健天天快车A

款人民币理财产

品

3.10%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4月9日 1．0 405,479.45

2018年6月20日 0.1 107,534.25

2018年7月9日 0.5 618,356.17

未赎回 1.5 --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5月7日 0.1 68,849.32

2018年5月17日 0.2 156,767.12

2018年5月28日 0.37 325,600.00

2018年5月30日 0.08 71,758.9

2018年6月7日 未赎回 0.3 --

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博时天天增利货

币市场基金

3.50% 2018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3日 0.5 282,695.38

博时现金宝货币

市场基金

4.30% 2018年6月13日 未赎回 0.5 --

智度投

资（香

港）有

限公司

方圆投资

管理（香

港）有限

公司

Prudence�

Capital� SPC� –

Diversified�

Income�SP

3.5% 2018年7月21日 未赎回

0.11

（亿美元）

--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情况（含本公告所述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受 托 人

名称

产品

名称

产品代码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到期日

产品

收益率

购买理财产

品金额

理财产品的收

益

1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建 行 北 京 分 行

“乾 元 ” 2017年

第 140期法人保

本型人民币理 财

产品

BJ0720171

40032D01

2017年 8月 7

日

2017年 9月 8

日

3.60%/年 2.78亿元 877,413.70元

2

建 行 北 京 分 行

“乾 元 ” 2017年

第 154期法人保

本型人民币理 财

产品

BJ0720171

54032D01

2017年9月11

日

2017 年 10 月

13日

3.30%/年 2.78亿元 804,295.89元

3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分行

现金管理1号

210112350

4

2017年 7月 5

日

2017年8月31

日

2.20%/年 700万元 24,471.23元

2017年11月1

日

2.20%/年 5000万元 361,643.84元

2017 年 11 月

28日

2.20%/年 6500万元 575,917.81元

4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110116890

2

2017年 7月 5

日

2017年10月3

日

4.10%/年 5亿元

5,352,777.78

元

5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901期

110116890

1

2017年8月10

日

2017年9月14

日

3.75%/年 5亿元

1,770,833.33

元

6 现金管理1号

210112350

4

2017 年 10 月

12日

2017 年 11 月

15日

2.20%/年 1.5亿元 316,438.36元

2018年1月11

日

2.20%/年 1.5亿元 831,780.82元

2018年 2月 5

日

2.20%/年 2亿元

1,398,356.16

元

7 现金管理1号

210112350

4

2017 年 10 月

24日

2018年 2月 5

日

2.20%/年 3亿元

1,880,547.95

元

8 现金管理1号

210112350

4

2017年12月8

日

2018年 2月 5

日

2.20%/年 0.82亿元 291,605.48元

2018年6月27

日

2.20%/年 0.18亿元 13,019.16元

9 现金管理1号

210112350

4

2017 年 12 月

20日

2017 年 12 月

28日

2.20%/年 1亿元 54,246.58元

10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固定持有

期JG902期

110116890

2

2018 年 02 月

07日

认购 /申购确

认日（不含当

日）后第90天

4.5%/年 6.05亿元

6,881,875.00

元

11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18 年

JG820期

110118882

0

2018 年 05 月

11日

2018年6月25

日

4.0% 3.6亿元

1,760,000.00

元

12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2018 年

JG1185期

110118918

5

2018 年 07 月

12日

2018 年 09 月

25日

4.54%/年 3.68亿元 未赎回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委托理财产品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595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

2018-034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8月13日，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出席会议的董事共9名，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8年8月7日以电话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任仲伦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21年7月25日

止。

经表决，9票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马伟根先生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任期自2018年7月26日起至2021年7月25

日止。

经表决，9票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组建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委员会四个专门

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由以下董事担任：

（1）战略委员会：由董事任仲伦先生担任召集人，董事马伟根先生和董事陈果

女士为战略委员会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张新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施继元先生和董

事王艳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3）提名委员会：由独立董事施继元先生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丁伟晓女士和

董事任仲伦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丁伟晓女士担任召集人，独立董事张新先

生和董事马伟根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经表决，9票赞成，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附件：董事简历

任仲伦先生，中国国籍，1955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教授。 历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副主任、教授，

文汇报社《文汇电影时报》负责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副局级巡视

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副主席。 2003年起任上海文化广播影

视集团副总裁、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自2006年2月起担任上海东方影视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2年7月起任本

公司董事长。

马伟根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讲师。 历任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分团委书记、学生党支部书

记，上海市教育党委组织处主任科员，上海市教育党委统战处主任科员，上海市作家

协会办公室副主任，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东方电影频道党总

支书记。2007年起任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兼离休办主任，期间

曾在上海对口支援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工作。2018年4月起任上海电影（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2012年7月至2015年8月任本公司监事。自2012年7月起

任本公司党委书记，2015年8月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王艳女士，中国国籍，1976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

学硕士，中级会计师。 历任嘉里建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会计主任，上海永华影城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上海上影依普亚影城开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9月至

2018年2月任本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监。 2012年7月至2018年2月任本公司职工监

事。 2018年3月起任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主任，2018年7月起任

本公司董事。

陈果女士，中国国籍，1980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

学硕士。 历任上海市金山区广播电视台新闻部记者，上海美亚宽频在线有限公司编

导，上海永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导，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东方电影频道总编

室助理，上海联和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12年7月至2018年1月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 自2018年1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2018年7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丁伟晓女士， 中国国籍，1968年出生，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国际经济法学士、

EMBA工商硕士。历任上海虹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

海欧申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 现任国浩律师集团上海律所合伙人、上海市华东政

法大学律师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法学会理事、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上海市仲

裁委员会仲裁员。 自2018年7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施继元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历任上海金融学

院国际金融学院副教授、 信用管理系主任， 上海金融学院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教

授。 现任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融学院教授，上海金融学会理事。 自2018年7月起

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新（Xin� Zhang）先生，加拿大国籍，1977年出生，金融学博士。历任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会计学系讲师，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自2018年7月起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证券代码：

601595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

2018- 035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8月13日，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事会

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召开的形式举行。 出席会议的监事共5名，占全体5

名监事人数的100%。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8年8月7日以电话和邮件的形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何文权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

2018年7月26日起至2021年7月25日止。

经表决，5票赞成，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14日

附件：

何文权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复旦大学物理学博士。

历任上海博物馆实验室副主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处调研员、副处长。 自2015年

10月起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2018年4月起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2018年7月起任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52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8月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九届十八次会议，公司共有董事6名，出席会议董事6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出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8-053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名称：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

九届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出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

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

本次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14：30点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30

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

8月29日下午3∶00至2018年8月30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规定的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上述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股权登记日：2018年8月23日

（七）出席对象

1.� 截止2018年8月23日(星期四)股权登记日下午3：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十一大街27号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九）公司将在股权登记日后3日内刊登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1．00� � 审议公司继续向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议

案。

2．00� �审议公司继续向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3．00� �审议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法

定审计单位的议案。

4．00� �选举李玉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5．00�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相关董事的议案。

5．01� �选举张云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5．02� �选举王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2018年6月9日、7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董事会九届十六次、

九届十七次和监事会九届九次会议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决议公告》、

《董事辞职公告》、《监事会主席及职工监事辞职公告》等相关披露文件。

特别强调事项：

1、上述议案1－2项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在审议上述1项议案时，关联控股股

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在审议上述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天津

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公司本次董事选举采取累积投票方式。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按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公司继续向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2.00 审议公司继续向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

3.00

审议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法定审计单

位的议案

√

4.00 选举李玉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5为等额选举示例

5.00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相关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5.01 选举张云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5.02 选举王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加盖公章的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

表》（格式详见附件1）， 以便登记确认。 以上信函和传真请在2018年8月27日17时

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2.登记时间：2018年8月24日、8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3：30)。

3.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天津市开发区第十一大街27号综合办公楼3层），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邮政编码：300457。

联系电话：022-66202230，联系传真：022-66202232

电子邮箱：bhe_ir@126.com，联系人：郭锐先生、张向东先生

4.其他事项：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详见附件

2）。

六、备查文件

2018年6月9日、7月1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董事会九届十六次、九届十七次会议及监

事会九届九次会议的相关披露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13日

附件1：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本人（单位）出席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中所列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法人股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授权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指示情况

按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公司继续向控股股东天津京津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借款的议案

√

2.00

审议公司继续向股东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款的议

案

√

3.00

审议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8年度法定审计单位的议案

√

4.00 选举李玉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累积投票提案 采取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5.00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相关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5.01 选举张云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5.02 选举王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备注：

1、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2、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

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

应地方填上“√” 。

3、对于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

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

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

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附件2：

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695； 投票简称：滨能投票

（二）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对于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

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

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董事（如表一提案5，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

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

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18年8月30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投票时间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

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二）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

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

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http://wltp.cninfo.com.

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

000561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号：

2018-031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8年7月17日、8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和《关于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①、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②、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08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08月12日-08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13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8年8月12日15:00至2018年8月1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③、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投票为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是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④、股权登记日： 2018年08月07日（星期二）。

⑤、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烽火宾馆五楼会议室

⑥、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唐大楷先生主持。

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①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6名，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330,607,3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6666％。

②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 代表股份330,245,37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6067％。

③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6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99％。

④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1,230,4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203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868,42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4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6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599％。

3、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0,565,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4％；反对4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8,6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6028％；反对41,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97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律师张翠雨、李泽蔚出席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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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于2018年7月27日发出通知， 并于2018年8月12日至2018年8月13日

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18年8月13

日（星期一）下午14:45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8层公司

一号会议室召开；2018年8月13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8年8月12日下午15:00至2018年8

月13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2人，代表股份1,730,131,42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1.7873％，其中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的股东和股东代理242人，代

表股份1,730,131,4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7873％。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164,008,2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1.117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15人，代表股份1,566,123,13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10.670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陈萌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

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0,130,4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0,130,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2、《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0,130,1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2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0,130,1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

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24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正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徐鹏飞律师与陈萌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

3、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